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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长 宁 区 应 急 管 理 局 文 件
长应急发〔2025〕6号 签发人： 徐俊

区应急管理局对长宁区第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 048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姚丹靖代表：

关于你提出的“进一步联合推动完善上海居住小区电动自行

车共享充电设施安全管理”的建议已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意

见答复如下：

一、协同发力推进充电设施建设

为解决本区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，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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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，长宁区自 2021年便全面启动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工作，

结合政府实施项目、精品小区改造，重点围绕前期已有充电场所

增配消防设施（包括烟感、喷淋、灭火器、视频监控等），以及新

增集中停放充电场所、充电设施（充电桩、换电柜）及配套消防

设施的建设。为解决资金难题，区政府于 2024年初出台了售后公

房由政府全额兜底、商品房由政府补贴 40%的政策，并采用政府

公开招标、居民比较选择等形式，严格执行采购程序，控制采购

成本，择优选取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开展相关工作。为解决场地

难题，各居民社区因地制宜，结合实际情况制定“一小区一方案”

的项目实施规划，包括清理地下车库的杂物和僵尸车、重新规划

绿化面积、在较小场地见缝插针、合理利用户外墙面及空地、在

沿街非机动车停放区安装充电设施等方式，合理科学推进充电设

施、场所建设。经过一年的改造建设，本区内居民社区已全部完

成本市的“充电插口数与小区电动自行车比例不小于 1:2，且满

足 3分钟步行半径充电圈”的建设目标。

二、因地制宜配置多样充电方式

针对部分场地没有空间安装充电桩、快递外卖行业充电难等

问题，一方面，区相关部门结合属地街镇上报的电动自行车充电

场所建设需求，制定了人行道设置电动自行车充电桩／充换电柜

的一般原则，会同各街镇现场踏勘了拟设置在人行道上的电动自

行车充电设施点位，并组织相关单位对所有点位进行了集中讨论，

初步筛选了部分符合人行道设置电动非机动车充电桩／充换电柜

一般原则的点位；另外，通过协调铁塔等有资质的公司开展智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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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电柜业务，社区内和商务楼宇通常由物业公司管理运营，其余

通常由第三方公司统一运营，负责换电柜的检修、运营、维护等

工作。换电柜采用包括短路保护、烟感报警、自动灭火等多重安

全措施，用户只需扫码操作便可完成电池的快速更换，目前本区

已在多处居民社区、商场、商户密集街区、沿街马路等场所附近

建设 135个充换电柜投入使用。

三、推动落实降低充电费用和价费分离

为了能更好的全面落实文件的要求，区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

和属地街镇召开了推进规范本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工作部

署会，文件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读，重申在 2024年底前户外充电

设施充电费用实行充电电费和服务费的分离;居民住宅小区内充

电设施运营单位原则上完成充电设施由电网直接供电的申请;居

民住宅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，电网企业向充电设施

运营单位、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向用户，均应按居民合表电价计收

充电电费。会上，各街镇针对在实施过程中所碰到的情况进行了

介绍，各责任部门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和协助。为了能更

全面的了解各街镇的工作推进情况，区发改委领导带队会同相关

责任部门赴各街镇开展走访，真实知晓推进的情况，解答反映的

问题，协助做好推进、落实工作。目前，本区已组织各属地街镇

督促指导充电运营商、物业在各充电场所或小程序上公示价费明

细，直网供电改造正处在申请流程中。

四、科技赋能保障安全充电

为强化入户充电技防物防能力，我区结合智慧电梯建设，由

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组织属地街镇全面推进住宅电梯智能阻止报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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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，2024年全区共推动 1300余台住宅电梯加装远程监测装置

（含电动自行车阻力功能）。属地街镇积极推广应用电表端智能识

别等新技术手段，已在部分小区实现试点运行。房管部门指导物

业服务企业加大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的巡查和劝阻，

并及时通过“上海智慧物业”APP上报网格化管理平台，由相关

执法力量及时处理。根据本市统一部署，督促企业加强对充电设

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，在今年建立完成数据平台，对充电设

施实时监控，及时向用户推送充电口使用状态、充电异常等信息。

五、严格落实配套消防设施

结合政府补贴政策和精品小区改造，本区全面推进电动自行

车充电点位配套消防设施建设。喷淋系统：根据专业的消防工程

团队意见，依据集中充电点的实际面积、布局结构以及火灾风险

等级，精准规划喷淋系统的安装位置和喷头数量。并定期开展水

压测试工作，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供水异常情况，切实保障在火

灾发生时，喷淋系统能够迅速、有效地发挥灭火作用。烟感设备：

由消防部门要求集中充电点管理使用单位严格把控烟感设备的采

购标准，制定详细的烟感设备定期巡检计划，安排专业人员每月

开展一次全面检查，涵盖设备的清洁维护、功能测试等方面，及

时发现并处置可能出现的故障问题，保证烟感设备时刻处于良好

的运行状态。灭火器：集中充电点管理使用单位要按照相关消防

规范，综合考虑充电点内电动自行车的数量、电池类型等因素，

合理确定灭火器的类型、数量及摆放位置。定期对灭火器进行检

查，包括压力检测、有效期检查等，确保灭火器随时可正常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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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控系统：推动各充电点安装高清、全覆盖的监控摄像头，建立

监控数据存储和分析机制，数据至少保存 15天，以便在发生火灾

等异常情况后能够进行回溯分析。安排专人负责监控系统的日常

值守，一旦发现异常情况，立即通知相关人员进行处理。充电设

施：由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充电设施生产企业和销售市场的监

管力度，确保充电设施符合国家标准和安全要求。督促充电设施

运营企业定期对充电设备进行维护和检测，及时更换老化、损坏

的部件，防止因充电设备故障引发火灾。

上海市长宁区应急管理局

2025年 4月 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通讯地址：长宁路 599号一楼 115室 邮编：200050

联 系 人：侯震宇 电话：220501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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